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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王国起 境外出差 杨永慧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春燃气 6003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树怀 赵勇 

电话 0431-85954615 0431-85954383 

办公地址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421号 长春市朝阳区延安大街421号 

电子信箱 Shuhuai0333@126.com Ccrq_zy@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380,510,180.45 5,403,927,170.47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2,439,545.56 2,177,789,932.66 -3.9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645,571.49 -14,550,686.91 392.39 

营业收入 736,420,651.14 662,775,680.34 1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362,568.06 12,959,055.03 -76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218,423.47 9,357,990.97 -1,074.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0.80 减少4.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8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800.00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0,38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长春长港燃气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75 357,810,876 79,410,876 无   

张武 境内自然人 0.87 5,270,000   无   

朱世国 境内自然人 0.4 2,463,978   无   

吴丹 境内自然人 0.4 2,442,300   无   

李赛英 境内自然人 0.38 2,308,657   无   

马庆岩 境内自然人 0.31 1,897,600   无   

马骉 境内自然人 0.25 1,550,100   无   

吴琼 境内自然人 0.22 1,355,600   无   

马嘉楠 境内自然人 0.2 1,205,900   无   

蒲自庆 境内自然人 0.19 1,16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期末总资产 53.81亿元，较年初减少 0.43%，实现营业收入 7.36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 11.11%，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636.26万元，净资产收益率-4.04%。 

冬季国内天然气价格上涨，公司上游购气成本上升，当地燃气终端用户气价未能实现顺价调

整，公司销气量虽然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但不足以弥补上游气价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此为本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因素。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16日 


